
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     NSEI/GLB-026-2018 

 

 

 

 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

（设备名称）委托检验协议 

 

 

 

 

 

 

甲方：   

乙方：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

项目名称：   

签订地点： 中国南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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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以及其它有关的现行政策法规，经过甲乙双

方友好协商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原则，双方签订如下协议： 

一、一般条款 

1.1  甲乙双方均需严格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各自责任和要求。 

1.2  甲乙双方均无义务履行超出本合同及其附件的其它责任和要求。 

 

二、委托检验项目概况 

2.1  委托项目概况 

设备名称：  

设备型号：  

制造单位：  

项目地址：  

使用单位联系人/电话：  

 

(设备主要参数) 

 

2.2  委托检验项目内容： 

 

三、委托检验依据 

  

四、委托检验时间 

 

五、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

5．1  甲方 

  

5.2  乙方 

 

六、检验费用 

6.1  合同委托检验项目款总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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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 付款方式 

 

七、违约责任 

 

八、争议解决 

8.1  甲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，应当在接到检验评估报告后的 15 日内书面向

检验机构提出申诉意见；对申诉结果仍有异议的，可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所在地设

区的市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。 

8.2  若发生合同履行纠纷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 

8.3  若发生合同履行纠纷双方不能和平解决，可向申诉方所在地人民法院

申请诉讼，一切费用由败诉方承担。 

8.4  若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，由甲方负责承担赔偿责任。 

8.5  因委托检验项目、部位为抽样检验，若因此发生事故，乙方最大赔付

责任为委托检验费用。 

 

九、其他 

9.1 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正本 2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１份；

副本 2份，分别报送相应主管部门备案。 

9.2  本合同未尽事项由双方协商并书面确定，均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 

甲方/委托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乙方/检验、评估单位（章）： 

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

 

代表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